
保單服務單張

保單暫託人服務

讓您的財富得到更妥善管理，並安心實現長遠的傳承
規劃，您可透過提名第二保單持有人，再配合「保單
暫託人服務」*，有效而有序地將保單傳承予下一代。

*只適用於指定計劃，並僅適用於在香港繕發的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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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不幸身故時，而第二保單持有人尚未達到繼承該保單的日期或其指定年齡，您可預先提名保單暫託人，在指定
的日期或於第二保單持有人達到指定年齡前代為管理保單。當達到指定的日期或第二保單持有人指定年齡後，保單
擁有權將轉移至第二保單持有人名下，讓您的財富在穩妥的規劃下，得以世代相傳。

情況�：有保單暫託人
保單暫託人可申請代為管理保單
並享有保單持有人賦予的保單
管理權限 。

情況�：沒有保單暫託人
第二保單持有人*需要符合資格
申請成為新保單持有人。在第二
保單持有人申請成為新保單
持有人後，保單擁有權將完成轉移。

*如第二保單持有人於保單擁有權轉移時
未 年 滿 � � 歲，第 二 保 單 持 有 人 的 法 定
監護人可申請成為新保單持有人。

當保單生效時及
保單持有人在世

提名第二保單持有人

     免卻遺產承辦程序，確保保單可按您的意願，順利傳承至您指定的人選。

     保單暫託人可因應實際需要提取保單價值應付日常生活。

     確保保單持續有效，財富不間斷累積，讓保單得以順利延續與傳承。

當保單持有人
身故

當達到指定日期
或第二保單持有
人達到承繼年齡

保單將繼續生效及得以傳承

附註：以上情況假設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並非同一人，在提名保單暫託人時，必須提名受保人為唯一之第二保單持有人。如現有保單持有人與受保人
為同一人，在提名保單暫託人時，只能提名一名受益人，以便於受保人（即保單持有人）身故後將受益人更改為保單的受保人，讓保單維持生效 。

當第二保單持有人達到繼承該保單
的日期或指定年齡，保單暫託人的
管理權限將終止，而第二保單
持有人將符合資格申請成為新保單
持有人。在第二保單持有人申請
成為新保單持有人後，保單擁有權
將完成轉移。

如何運作？

提名保單暫託人
�. 指定保單擁有權轉移的日期或第二保單持有人的承繼年齡
 (指定年齡必須��歲或以上）

�. 指定第二保單持有人的一名家人為保單暫託人

�. 可訂明保單管理權限 － 保單暫託人於每個保單年度內，一次性提取保單現金
價值的指定百分比

提名第二保單持有人配合保單暫託人服務的優點



Lucy投保時並申請以下選項：
�. 第二保單持有人提名：提名Roy為第二保單持有人，並指定於Lucy不幸身故後，Roy

於��歲（指定年齡）時繼承保單。

�. 保單暫託人服務：提名Eliza為保單暫託人，在Roy繼承保單前管理保單，期間Eliza
可於每個保單年度一性次提取��%的現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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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Lucy為新生孫兒Roy預先規劃穩健的財務保障，並透過投保
指定計劃，按其意願實現財富傳承。

Lucy (��歲)
[Roy婆婆] 保單持有人

Roy (�歲)
受保人及第二保單持有人

Eliza (��歲)
[Roy母親] 保單暫託人

*現時的行政規則為現金價值的�%-��%

Roy (��歲)

受保人及新保單持有人

保單繕發

Lucy於Roy ��歲時因病身故
�. Roy因未達到指定年齡（��歲）繼承保單，暫未能申請成為保單持有人。

�. Eliza申請並成為保單暫託人，可以於每個保單年度一性次提取��%的現金價值*，
用作Roy的日常生活開支，並暫時管理保單直至Roy年滿��歲為止。

Lucy (��歲)

保單持有人

Roy (��歲)

受保人及第二保單持有人

Eliza (��歲)

保單暫託人

第��個
保單週年

Roy於年滿��歲時申請成為新保單持有人，並取得保單的擁有權。

因此，Eliza作為保單暫託人的相關安排亦隨即自動終止。

第��個
保單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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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有關第二保單持有人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相關產品冊子及保單文件。

�. 保單暫託人服務只適用於在香港繕發的保單，此為行政安排，並不屬於產品特點及不構成保單合同的一部分。

�. 保單暫託人服務只適用於指定計劃，指定計劃的全期總保費必須達到至少港元�,���,���（或等值金額）或當時的行政規則所定安排之最低
保費要求，並由萬通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不時釐定，且可能會在不通知的情況下更改。

�. 保單暫託人服務的有關申請需符合適用法律、法規及其服務的條款及細則（本公司可不時修改），本公司亦對接受有關申請與否有絕對酌
情權。

�. 本公司保留絕對酌情權隨時更改及/或撤回保單暫託人服務的條款及細則（該等更改將於本公司指定的申請表格上反映），而無責任作出
任何事先通知。

�. 保單暫託人與同時提名之受益人/第二保單持有人關係：保單暫託人在被提名為保單暫託人時必須年滿��歲，並與同時提名之受益人/
第二保單持有人的關係必須為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外）祖父母、（外）孫子女、侄甥兒女、伯/叔/舅父母、姑/姨丈母、堂/表兄弟
姊妹或其他由本公司認可的關係。

�. 受限於適用於保單暫託人的受限權利包括更改個人資料、保單復效、更改自動轉賬賬戶及提取現金價值。保單暫託人於每個保單年度一次
的提取金額不可超過百分比上限（由保單持有人設定）及該次提取金額不可低於本公司當時的行政規則所定的提取金額的最低要求。

�. 本公司沒有責任或不會負責核實任何保單暫託人及/或受益人/第二保單持有人之提名有效性或合法性。本公司概不負責提供任何法律，
會計及/或稅務意見。保單持有人、保單暫託人及受益人/第二保單持有人應自行諮詢獨立法律，會計及/或稅務顧問。

�. 有關指定計劃或適用於保單暫託人服務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相關表格及與本公司之顧問、特許分銷商或保險經紀聯絡。

重要資料

此保單服務單張只提供計劃一般資料，只供參考，並非保單的一部分，亦未涵蓋保單的所有條款，並應與相關指定產品冊子和條款及
細則同時參閱。如欲了解相關指定計劃之詳情，完整條款及細則，有關保障範圍、詳情、全部條款和細則、主要產品風險以及不保事項，
請參閱產品冊子及保單文件。此保單服務單張不能作為萬通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萬通保險」）與任何人士或團體所訂立之任何合約。

此保單服務單張僅旨在香港傳閱，不能詮釋為萬通保險在香港境外提供或出售或游說購買、要約、招攬及建議任何保險產品。如您現時
本人不是身在香港境內，萬通保險將無法向您提供有關產品及優惠。

您和相關各方應尋求獨立的財務、稅務及法律建議。本保單服務單張中的所有個案及其他說明或示例僅供參閱及作說明用途，並不包括
將來表現的預測。視乎受保人的年齡、性別、風險等級、吸煙狀況及居住地的個別情況，每宗個案的實際保費、費用及保障可能會有所
變動。儘管萬通保險已謹慎處理本此保單服務單張所載列之資料，但萬通保險並不會對其內容的準確性作任何明示或暗示擔保，亦不會
就任何不準確或遺漏而導致的損失或損害負責（不論屬侵權或合約或其他方面）。

如保單服務單張的內容與相關保單合同之間存在任何不一致或歧義，則以相關保單合同為準。

如有垂詢或欲索取保單文件之範本，歡迎與本公司之顧問、特許分銷商或保險經紀聯絡。其他查詢請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香港 (���) ���� ���� 。

www.yflife.com


